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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、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

神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性作用，全面对接各级“十五五”

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，在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上协调统筹

空间需求，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《关于开展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》，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检

评估结果，明确本次（2026 年度）为衡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动态维护类型。本次动态维护的范围为衡阳市辖区，包括雁

峰、石鼓、珠晖和蒸湘区，国土总面积 518.35 平方公里。









严格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，

总量不突破、只做正向优化。

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

 本次动态维护方案拟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2961.21 公顷（4.44 万亩），

调入永久基本农田 3011.73 公顷（4.52 万亩）。维护后市本级永久

基本农田面积稳定在 7.82 万亩以上，耕地保有量保持 10.25 万亩以

上，严格守住上级下达的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底线。

 生态保护红线

 划定面积：1809.56 平方千米。

 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

 城镇开发边界

 划定规模：607.04 平方千米，其中市辖区划定规模 244.32 平方千

米，扩展倍数为 1.31。

 维护结果：总量不增加、布局更集聚、节约集约用地。不突破倍数。



衔接“三条控制线”、村庄建设边界动态维护方案，同步调整市

辖区生态保护区、生态控制区、农田保护区等一级规划分区。结

合城市功能布局调整、产业布局优化、重大项目实施等需求，对

城镇发展区、乡村发展区等二级分区进行优化细化，明确城镇开

发边界调入区域分区类型和主导功能，细化空间布局安排。

 生态保护区：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；

 生态控制区：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，引导绿色、低强度开发建

设；

 农田保护区：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，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底线；

 城镇发展区：集聚城镇功能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城镇综合承

载力；

 乡村发展区：优化乡村居民点布局，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。



 约束指标不降低，适配重大项目落地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。

 确保中心城区布局规模和空间结构基本稳定，以“优化布局、

保障发展、提升品质”为导向，衔接专项规划和已批复详细

规划，按照规划分区确定的主导功能和管控要求，统筹生产、

生活、生态空间，优化居住、商业、公共服务、工业、绿地

等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，优先保障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民生

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，优化空间结构，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

能力和宜居水平。



 仅优化边界、不减少面积、布局和规模基本稳定、不降低功

能。

 结合路网体系深化和权籍衔接，对绿线范围进行校核与优

化，确保绿地系统与城市路网、用地权属协调衔接。维护后

总面积不减少。

 结合新公布的探矿机械厂、白渔潭水电站、核工业 272 厂、

苗圃等 4 片历史文化街区，将新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界限纳

入紫线管控。维护后总面积不减少。



 市辖区重点保障三大产业园区发展空间。分别划定产业园区

发展边界，确保园区内生产性项目用地不得低于园区规划面

积的 60%，并加强产业用地管控。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划定产业园区发展边界 3212.15 公顷；松木经济开发区

划定产业园区发展边界1927.97 公顷，其中市辖区1627.97

公顷，樟木片 300 公顷；白沙绿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划定

产业园区发展边界 829.77 公顷。

 根据权籍衔接优化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发展

边界，优化部分与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调区扩区

范围无冲突。

 维护后产业园区发展边界面积 3132.7771 公顷，园区内生

产性项目用地不低于园区规划面积的 60%。



意见。

 领域分布

 项目总数：136 个，对接“十五五”规划，征求 26个部门

：

o 交通类：6 个

o 水利类：42 个

o 能源类：1 个

o 环保生态类：3 个

o 民生类：27 个

o 旅游类：24 个

o 产业类：22 个

o 其他：11 个

 准入规则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符合规划管控、可单独选址

或边界外独立布局。

最终方案以批复为准。



 1.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图

 2.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

 3.国土空间规划分区维护后图

 4.村庄建设边界维护后图










